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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09學年度第 4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0年 6月 30日（三）14時 00分 

地 點：視訊會議 

主 席：楊校長慶煜                                    紀 錄：薛聖弘 

出 席：各委員（詳如簽到單） 

列 席：各提案單位（詳如簽到單） 

壹、 主席致詞 

貳、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暨執行情況報告：會議紀錄確認通過，執行情形報告洽

悉。 

一、案由：有關「財團法人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文教基金會」會議紀錄，提請審

議。 

【109-3會議；提案單位：研發處】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業於 110年 2月 26日以(110)應用科大基金字 3004號函報教

育部相關資料。 

二、案由：擬修正本校「期刊論文發表獎勵辦法」(草案)，提請審議。 

【109-3會議；提案單位：研發處】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業於 110年 5月 24日高科大研學字第 1100000235 號公務電

子郵件公告全校周知，並更新學校首頁法規彙編及研發處學術推

展組網頁。 

三、案由：有關本校 109 年度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草案），提請討論。 

【109-3會議；提案單位：研發處、主計室】 

決  議：照案通過，建議爾後可參採專案管理 SMART(Specific明確性、

Measurable 衡量性、Attainable可實現性、Relevant相關性、Time-

based時限性)或 OKR(Objectives and Key Results目標與關鍵成果)

的精神，適度調整內容。 

【執行情形】：  

1. 本案業經 110年 4月 28日 109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審議通

過，業於同年 6月 11日函報教育部，並於同年 6 月 17日獲教育

部函復同意備查在案，續已依規定辦理公告及登載於本校校務與

財務資訊公開專區。 

2. 依委員意見，爾後報告書撰寫方式將參採專案管理 SMART或 OKR

精神，適度調整內容，以完善報告書內容之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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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由：本校 111 年度校務基金附屬單位概算案，提請討論。 

【109-3會議；提案單位：主計室】 

決  議：照案通過。另請財務處和主計室共同研議，為改善教學軟硬體設備建

置，提升教學研究品質，規劃符合調整學雜費財務指標之相關措施與期程。 

【執行情形】： 

主計室：本案業經 110年 4月 28日 109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已依規定檢送教育部核備。 

財務處：財務處已於 110年 5月 11日邀集主計室召開研商會議，決議如

下：「調整學雜費業務目前由教務處研議辦理，財務指標為三項評

估指標之一，因調整學雜費涉及學校整體發展、資源整合、統籌

分工、預算執行等層面，以及學校各類收入與支出的規劃，建請

邀集相關會議，跨單位研商規劃執行與預定期程目標。」會議紀

錄已提供教務處參辦。 

五、有關本處協助各單位辦理中之工程，包含建工校區毅志樓宿舍改建工程變更設計

增帳經費、楠梓校區游泳池磁磚改善工程增加發包預算，擬請同意動支校務基

金，提請審議。 

【109-3會議；提案單位：總務處】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1.建工校區毅志樓宿舍改建工程第一次變更設計，已於 110年 06

月 23日下午 3點辦理議價。 

2.楠梓校區游泳池整修工程，已於 110年 3月 11日決標，並於

110年 4月 1日開工，目前已完成既有磁磚打除及底部增高混凝

土澆置工作，預計 110年 9月中旬前完工。 

參、 財務處工作報告：洽悉。 

一、 投資報告（財務處投資績效報告，敬請參閱簡報檔） 

二、 配合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修正，修正本校「校務基

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執行情形報告。 

說 明： 

(一)本案經 110年 6月 9日 109學年度第 11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110年 6月 16日 109學年度第 4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二)依據教育部 110年 5月 19日臺教高(三)字第 1100062750E號函

略以：「『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5條、第 7

條、第 17條之 1，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 110年 5月 19日以臺教

高（三）字第 1100062750B號令修正發布。」 (詳如附件二-1，

P.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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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據教育部新修正「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五條第二項略以：「管理委員會委員應有學生代表至少一人。」

規定，配合修正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條內容。 

(四)檢附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條修正草案條文

總說明、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暨修正草案全文(詳如附件二-2，

P.16-19)。 

(五)依據校務會議決議，修正法規簽陳校長核定後施行；後續將研提

學生代表 1名、新聘非兼行政職教師 1名，共 2名推薦名單簽陳

校長核定後，提請 110年 10月 27日 110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

審議。 

肆、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財務處 

案 由：本校投資風險控制管理要點修正(草案)，詳如說明，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本校投資風險控制管理要點修正草案經 110年 4月 23日校務基金投資管理小組會

議修正通過。 

二、 修正草案對照表及修正後之投資風險控制管理要點，詳如附件三，P.20-24。 

財務及預期效益評估： 

辦 法：審議通過後，簽陳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案 由：擬訂定本校「管理學院 EMBA經費管理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本案經 110 年 6 月 9 日 109 學年度第 11 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二、 本案經 110 年 5 月 18 日 109 學年度第 7 次院務會議通過辦理。 

三、 本校「碩士在職專班經費管理要點」已於 109 年 12 月 7 日 109 學年度第 1 次校

 說明 

修法前財務收支情形

(含原三校區收支) 

不涉及財務實際收支。 

修法後財務收支情形 不涉及財務實際收支。 

差異分析 （無） 

建議方案 （無） 

法制程序 投資管理小組會議、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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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依據上開要點第四點規定：「本校 EMBA 碩士在職專

班、境外碩士在職專班之經費收支管理得另定之。」，爰新訂本要點。 

四、 檢附本校管理學院 EMBA 經費管理要點草案總說明、草案全文。(詳附件四，
P.25-28) 

財務及預期效益評估： 

辦 法：審議通過後，簽陳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育事業暨產品推廣處 

案 由：擬廢止本校「校外廠商商品銷售管理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由於本校品牌商店所銷售商品之收入，目前分潤均在本校校內各計畫代碼內流通，

如依校外廠商商品銷售管理要點，校外廠商不是以本校行政單位或是教師名義上

架，商店販售校外廠商商品每月銷售收入，銷售營收分配比率百分之七十分潤給

校外廠商、百分之十五分潤給本校之行政管理費、百分之十五分潤給本校產品推

廣中心之行政管理費，且金流部分將會涉及營利事業所得，營利事業所得稅會以

品牌商店總收入來課徵百分之二十做為所繳交之稅額，故如依要點實施讓校外廠

商販售商品，所產生之稅額會大於本校所收取百分之三十的收益，故建議廢止。 

二、檢附校外廠商商品銷售管理要點廢止說明表。(如附件五，P.29-33) 

財務及預期效益評估： 

 說明 

修法前財務收支情形

(含原三校區收支) 
無異動 

修法後財務收支情形 
無異動 

差異分析 
無 

建議方案 
管理學院 EMBA 為自給自足單位，為讓經費收支有所依據，訂定本要

點，陳請同意通過本要點 

預期效益評估 EMBA 經費收支才有法源依據 

 說明 

修法前財務收支情形

(含原三校區收支) 
目前無校外廠商直接上架販售，故財務收支情形無任何影響。 

修法後財務收支情形 目前無校外廠商直接上架販售，故財務收支情形無任何影響。 

差異分析 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分析如下： 

（一）109年品牌商店營收約 270萬元，由於品牌商店所有支出成本

均由學校統編 76014406 之帳戶支出，故品牌商店統編

85450358並無支出項目，故營利事業所得稅額計算以品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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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法：審議通過後，簽陳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圖書館 

案 由：本校第一校區圖書館二樓空間改造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校第一校區圖書館二樓空間改造案業於 110 年 6 月 3 日奉核在案，如附件六-

1，P.35-37。 

店 109 年收入 270 萬元扣除支出 0 元成本後，乘以營所稅稅

率百分之二十，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為 54萬元。 

（二）另假設有一校外廠商商品上架至品牌商店，109年該廠商商品

所販售總收入約 54萬元(以佔總收入之百分之二十來計算)，

學校收取之行政管理費為百分之三十(學校百分之十五、產品

推廣中心百分之十五)，故本校從校外廠商所收取之行政管理

費為 16萬 2,000元。 

（三）又品牌商店 109 年成本支出估算約 202 萬元：人事費約 162

萬元、營業稅約 4萬元（109年實際繳納之營業稅稅額為 4萬

1,886元）、水電費約 12萬元、設備費約 24萬元（含軟硬體

空間、器材等總金額約 120萬元，分五年攤提）。 

（四）如上述(一)、(二)、(三)可知，校外廠商上架銷售商品將導致

本校所支付的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54 萬元大於本校對校外廠

商所收取之行政管理費 16萬 2,000元，支出遠大於收益。 

【分析整理表】 

(一)學校支出面(註：品牌商店 109 年估算成本 202 萬元是由學校統編 76014406

帳戶支出，並未在此表顯現) 

項

目 
品牌商店 

總營收(A) 

品牌商店 

總支出(B) 

營利事業所得

稅稅率(C) 

營利事業所得

稅 

稅額 
(D)=[(A)-

(B)]*(C) 

金

額 
2,700,000 0 20% 540,000 

(二) 學校收益面(註：校外廠商商品總收入以品牌商店 109年總營收之 20%估算) 

項

目 
校外廠商商品 

販售總收入(E) 

學校 

行政管理費

(F)=(E)*15% 

產品推廣中心 

行政管理費

(G)=(E)*15% 

總行政管理費

(H)=(F)+(G) 

金

額 
540,000 81,000 81,000 162,000 

本校收益 (H)-(D)= -378,000 
 

建議方案 建議廢止。 

預期效益評估 廢止將不會衍生營利事業所得稅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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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案改造範圍包含室內裝修、部分傢俱及水電、視聽設備工程、網路工程、消防

及空調工程等，預估經費約計新臺幣 1 千 8 百萬元，詳如附件六-2，P.38。 

財務及預期效益評估：  

辦 法：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續依本校相關規定進行後續作業。 

決 議：照案通過。 

 

伍、 臨時動議 

臨時提案一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有關本校建工校區雙科館川堂圓頂採光罩滲漏水等屋況老舊辦理相關整修工程，

為委託專業廠商辦理設計監造服務，擬請同意動支校務基金，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本校 110 年 6 月 29 日簽奉核准公文(附件 1)辦理。 

二、本校建工校區雙科館係於民國77年落成，為建工校區早期高樓層建築之一，使用

迄今已逾33年，雙科館中庭圓頂採光罩原為全玻璃設計，因屢有強化玻璃遭擊碎、

玻璃整片掉落及採光罩滴(漏)水問題，曾於民國103年間進行簡易修繕，並局部將

中央玻璃採光罩更換為鋁板材質，但隨著時間越久，板材接著處仍存在老化的滲

漏水問題與安全性顧慮，且因屋況老舊，中庭空間與一樓兩側走廊有整體採光度

及美觀性不佳等情形，近期高雄地區連續2週陣雨，導致屋頂漏水頻繁，甚至雨水

灌下地下室影響教學研究工作，故確實有改善必要性及急迫性。 

三、考量雙科館位處建工校區中軸線上，亦為中軸步行動線上之最高建築物，故本案

圓形穹頂設置有其特殊性，除可改善漏水、提升屋頂玻璃安全性外，更可打造出

建工校區具亮點的景觀構造物之一，故針對圓頂結構要求、材質、透光性、夜間

照明進行修繕改造工程；且考量穹頂工程施工安全性，需搭設大量鷹架施工，藉

此一併改善四周老舊牆面與兩側走廊之明亮度、美觀性等周邊環境，避免二次施

工徒增搭設鷹架費用及施工對教學工作影響，達到撙節經費下完成本次整體性改

善工程。 

四、經本處委託具專業廠商會勘初步評估後，相關改善項目如附件2，總經費用新臺幣

3,300萬元，其中規劃設計監造服務費新臺幣300萬元、發包工程費為新臺幣3,000

萬元，擬請先予同意校務基金支用新臺幣300萬元辦理規劃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工

 說明 

修法前財務收支情形

(含原三校區收支) 
無 

修法後財務收支情形 無 

差異分析 無 

建議方案 無 

預期效益評估 預期改造後空間可提供師生協作共享、研究討論、社交休閒及資源

檢索的多元學習環境，達成圖書館協助教學研究、促進學習與知識

創新之任務目標，提升圖書館服務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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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其設計成果得以供本校充分討論，賡續辦理改善工程，提供全校教職員生優質

生活環境。 

財務及預期效益評估：  

辦 法：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辦理後續相關經費動支及技術服務案招標事

宜。 

決 議：本案先撤案，請總務處參考以下委員建議研議修正後，再提報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會審議。 

一、本案並非全部工程經費均為雙科館穹頂施作使用，另包括穿堂、挑空空間美

化及燈光照明工程等，且預計募款 1千萬元經費分攤，請總務處修正案名暨

相關說明。 

二、本案穹頂工程部分，須請加強防風、防滲、防掉落等相關結構性規劃與施

作。 

三、原有雙科館穹頂是學校發展過程中師生重要的回憶與資產，拆除後請研議移

置合適地點設置公共藝術。 

四、本案先釐清施工內容，再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五、規劃設計施工前請先和電機系、模具系溝通協調，避免同時有相關工程施作

衝突。 

六、建議校園建設應先有整體規劃藍圖，再分年分期逐步推動，工程項目、建設

期程、經費來源及所需經費等相關規劃請一併研議評估。 

七、建議雙科館穹頂暨穿堂等工程案，以及第一校區圖書館 2樓空間改造案，可

考慮採建築師競圖、規劃設計施工統包方式辦理，或許會達更好的效果。 

 

陸、 散會(16時 05分) 

 

 

 

 說明 

修法前財務收支情形

(含原三校區收支) 
不涉及財務實際收支。 

修法後財務收支情形 不涉及財務實際收支。 

差異分析 無 

建議方案 總經費用新臺幣 3,300 萬元，其中規劃設計監造服務費新臺幣 300 萬

元、發包工程費為新臺幣 3,000 萬元，擬請先予同意校務基金支用新

臺幣 300 萬元辦理規劃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工作，以盡速提出設計

成果得以供全校施工充分討論，賡續辦理改善工程，提供全校教職

員生優質生活環境。 

預期效益評估 1.可提供優質生活及教學環境 

2.提升校園整體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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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事業暨產品推廣處 


